











庄政办发〔2020〕18号

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庄河市2020年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庄河市2020年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1.庄河市农村“厕所革命”2020年建设计划表
2.三格式化粪池厕所示意图


                          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6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庄河市2020年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厕所革命”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关于印发<辽宁省“千村美丽、万村整洁”行动农村“厕所革命”专项方案（2019-2020年）>的通知》（辽千万行发〔2019〕2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推进“厕所革命”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大政办发〔2018〕134号）和《关于印发大连市2020年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大农环治组发〔2020〕2号）要求，进一步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强化督导，确保2020年改厕任务圆满完成，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为提升全市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村改厕的环境效益、健康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断增强，坚持整村推进原则，全力推进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建设（以下简称“改厕”）。2020年全市计划改厕4.6万座，建设无害化卫生公厕9座，使全市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覆盖率达到90%以上。
二、任务分工
2020年全市计划完成无害化卫生旱厕建设4.6万座。计划完成农村无害化卫生公厕建设9座。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农村改厕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导推进，与市爱卫办共同制定全市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乡镇指标任务、改厕模式、技术标准、市级补贴额度等，抓好宣传培训、跟踪督导等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大连市级财政补贴资金落实与核拨工作，确保农村改厕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与发放。
市爱卫办负责开展技术指导、技术培训、改厕健康教育宣传等工作。
各乡镇政府作为推进农村改厕工作的主体，负责本地区方案制定、宣传发动、组织实施、质量控制、竣工验收等农村改厕全过程管理，指导农户做好运行管护，对辖区改厕质量和“厕所革命”成效负总责。
三、阶段划分
（一）组织准备阶段（2020年6月20日前）。制定全市农村改厕工作实施方案，部署全市农村改厕工作，明确各乡镇任务数量，组织市级改厕技术培训。各乡镇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实施方案，分解落实改厕任务指标，确定适合本乡镇的改厕模式，建立“市乡村”改厕台账，召开改厕工作动员培训会，完成施工队伍技术培训及合同签订等工作。
（二）具体实施阶段（2020年6月21日—10月31日）。原则上，改厕工作在乡镇政府监管下，以村级为建设主体组织实施建设；乡镇政府负责质量数量监管、组织验收、补贴资金支付等工作；市农业农村局与市爱卫办负责进度督导、委托第三方开展数量验收、不少于总任务量1%的质量抽验、工作备案等工作。各乡镇政府按照“改造一批、核实一批、验收一批”的方式，严格按时间节点，梯次组织验收工作，建立改厕台账，履行签字确认手续，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三）总结工作阶段（2020年11月1日—11月20日）。各乡镇政府完成改厕任务后，以正式文件形式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提交农村改厕工作完成情况报告。
四、有关措施
（一）补贴标准。大连市级财政对各地区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和无害化卫生公厕改建进行补贴。具体标准为，农村无害化卫生旱厕内陆地区每座补贴3,000元，海岛地区每座补贴4,000元；无害化卫生公厕每座补贴60,000元（公厕建设资金市乡按1:1比例配套）。上述费用含项目建设技术服务费，其费用总额不超过总投资的5%。根据我市改厕成本，我市农村无害化卫生旱厕内陆地区每座补贴2,900元，海岛地区每座补贴3,870元，其余补贴资金用于项目建设技术服务费，如有结余可用于乡镇改厕补贴。
（二）改厕范围。各乡镇要严格把关，对2019年及之前年份由市农业农村局、市爱卫办组织实施改厕的农户不得重复改厕；搬迁上楼集中居住的、3年内（2020年—2023年）计划搬迁的、多年无人居住的、经宣传教育仍无改厕意愿的农户不列入改厕计划，不计为改厕户数基数；其他户厕原则上均应进行改造。农户自愿申请，改厕农户、村、乡镇要签订承诺书，建立户改厕台账，乡镇政府对材料的真实性负总责。
（三）改厕方式。可采用两种改厕方式：一是采取政府采购方式实施改厕的，要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程序和有关规定，采购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确保改厕产品标准和质量，严禁随意转包、分包，不得使用不合格产品。二是以村为单位组织实施改厕且预算资金2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下的，按照国家发改委《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2018年第16号令）要求，不需要进行招标程序，可由村级组织自建方式参与农村改厕工作，并按照大连市委农办、大连市财政局、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财政资金支持农村微小型简易项目由村级组织自建自营有关事宜的通知》（大委农办发〔2019〕5号）、《关于财政资金支持农村微小型简易项目由村级组织自建自营农民出工事宜的补充通知》（大委农办发〔2019〕15号）和《关于印发财政资金支持村集体项目建设建议的通知》（庄农〔2019〕98号）要求执行，激发广大村民积极性、主动性，提高改厕工作效率。
五、建设要求
（一）选址
1.户厕选址。本着因地制宜、集中连片、整村推进的原则。户厕建设采取保温防冻措施，化粪池所选位置应确保安全，禁止在水体周边建造厕所，防止粪液渗漏流入水体。要与村容村貌提升相结合，厕房要标准统一，位置整齐划一。原则上户厕建在农户院内，原有旧厕要及时拆除，禁止农户继续使用。
2.公厕选址。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主要应在镇（村）农贸集市、村委会等公共场所建设无害化卫生公厕，优先解决卫生村镇和低收入村公厕建设工作，有条件的应建设二类公厕。化粪池所选位置应确保安全，禁止在水体周边建造公厕，防止粪液渗漏流入水体。
（二）类型
根据国家和省要求，结合实际情况，经多年实践，我市2020年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建类型确定为三格化粪池式，分为整体式和现场建造式两种模式。整体式三格化粪池是指采用硬聚氯乙烯、聚乙烯、聚丙烯、玻璃钢、玄武岩纤维等材料，通过注塑、机械缠绕、模压等工艺生产成型的三格化粪池整体设备或结构组件。现场建造式三格化粪池是指采用砖砌、现浇混凝土、混凝土预制件等工艺现场施工建造。
（三）材料
乡镇负责厕所建造材料的质量把关工作。建造材料应坚固耐用，有利于卫生清洁与环境保护，选用的各类型厕具须符合户厕卫生标准；批量采购的整体式化粪池、水泥、砖料、瓷砖、便器、厕具等建造材料，要保留厂家资质、产品合格证明、产品卫生学评价报告、质量检验报告等材料复印件，并存档备查。
（四）技术和使用要求
1.户厕。按照《农村户厕卫生规范》（GB 19379-2012）和《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GB 7959-2012）的基本要求，实施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确保改厕施工质量。
（1）化粪池的容积：化粪池的有效容积原则上不得小于1.5立方米，整体式三格化粪池埋入地下有效深度应不低于1.1米，现场建造式三格化粪池埋入地下有效深度应不低于1.3米，化粪池安装时应留有当地防冻层厚度的空间，有效容积比例为2:1:3，形状可为“目”字型、“品”字型或“L”型，应保证粪便的贮存时间不少于第一格20天、第二格10天、第三格30天的标准要求。
（2）化粪池基建：化粪池必须严格按照“不渗不漏、耐用防冻”要求建设，确保户厕运行持续性，原则上能连续使用10年以上，避免因化粪池破损渗漏造成二次污染。采用整体式三格化粪池的，要注重材质性能、结构标准和密闭性，必须保证质量、不渗不漏、抗压耐用。基坑底部如出现刚度不一致的土层或石块、砖块等影响化粪池安装要求的情况时，要做坑底素土垫层，厚度不小于300毫米。有抗压防护需要的，可在化粪池上方铺设钢筋混凝土防护层。采用现场建造式化粪池的，基坑底要将素土夯实，若地下水位高，素土上面应加用100毫米的碎石夯实。用塑料膜铺垫并围挡后，浇筑高强度等级混凝土（强度不低于C20）做地下基础。化粪池壁必须抛光，池壁内侧必须进行防渗处理，做好缝隙的密闭工作，防止格与格之间渗漏现象出现，砌砖缝隙要用砂浆填实，原浆勾缝，砌砖时要用1:2水泥砂浆抹面，并在水泥砂浆中添加5%的防渗粉（剂），池内外抹面要均匀，且要保证厚度（10-20毫米），施工用的水泥标号应为500号。
化粪池建好后，必须先试水，观察化粪池是否有渗漏，若有渗漏，必须修补至不渗不漏方可使用；化粪池完工后，要分层回填素土夯实；在启用时应向第一格池内注入适量水，保证化粪池正常使用。严禁洗浴、厨房等生活污水和厕纸等杂物排入化粪池，避免厕所系统堵塞。
（3）过粪管：过粪管为直管或“倒L型”管，管径应为100毫米，1号过粪管设置在第一格与第二格之间池壁上，进粪口高度设在第一格有效容积高度的1/3（距池底）处，出粪口高度设在第二格距池壁上沿200毫米（防冻层以下）；2号过粪管设置在第二格与第三格之间池壁上，进粪口高度设在第二格有效容积高度1/2（距池底）处，2号过粪管出粪口高度与1号过粪管出粪口高度相同。直过粪管与隔墙的夹角应为30度。过粪管应交错安装，必须双面密封管与墙壁的缝隙及管与管的缝隙，防止渗漏。
（4）便器：便器可以是坐便，也可以是蹲便，颜色应为白色，须配有防护盖。便器必须具有节水、防臭、防冻等功能，并与化粪池建设配套。便器必须安装在化粪池第一格上方，进粪口直径不得低于100毫米，必须安装垂直形式的进粪管，进粪口下方不允许设斜坡，可安装防迸溅设施。
（5）排气管：应在化粪池第一格安装排气管，管径不得低于100毫米，靠墙固定安装，高度应超出厕房500毫米，排气管顶部应加装伞状防雨帽或“T”形三通。
（6）厕房：厕房及厕门要安全稳固、经久耐用。厕房高度不低于2米，使用面积不低于1.4平方米，应有门、窗、照明、通风及防蚊蝇等设施，墙体和房盖可采用砖石、混凝土、轻型装配式结构，外墙为白色或以村为单位统一颜色，应在明显位置喷涂“2020年，无害化卫生厕所”字样，并粘贴安全使用说明书。砖混结构的厕房内墙可镶嵌800毫米高的瓷砖。独立式厕房地面应高出室外地面100毫米以上，防止雨水流入。
（7）清渣（粪）口及其他：化粪池第二格上方要留有清渣口、第三格上方要留有清粪口，直径应不小于200毫米，不大于400毫米，第三格清粪口可根据清掏方式适当扩大。清渣口和清粪口要分别配备密封盖板，口盖处应有锁闭或防坠装置；清渣（粪）口与化粪池顶部结合部位要密封处理，清渣（粪）口的上沿要高出地面100毫米，防止雨水流入。化粪池使用中应定期清掏、清渣，粪渣与粪皮应采用高温堆肥或化学法进行无害化处理。
2.公厕
（1）根据《农村户厕卫生规范》（GB 19379-2012）和《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GB 7959-2012），参照户厕的技术和使用要求，建造经久耐用的三格无害化卫生公共厕所，厕房外形美观且要粉刷，男小便池和整个地面应镶嵌防滑耐冻的地砖，墙壁至少要镶嵌800毫米高的瓷砖，每座公厕要求蹲位不得少于4个。
（2）各乡镇在施工前要与公厕所在地的村委会签署管理和维护协议，开展文明如厕健康教育宣传，保证厕所清洁卫生。
（3）工程竣工后，在厕所启用前必须挂上“2020年，无害化卫生公厕”和统一“男”“女”标识牌，并标明建设单位、管理单位和施工单位。
（4）新建的无害化卫生公厕建好投入使用后，周边若有不符合粪便无害化处理要求的旧厕必须拆除。
六、工作要求
（一）精心组织，制定方案。各乡镇要认真梳理总结我市多年改厕工作经验，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工作方案，将改厕任务落实到具体村户，明确时间进度，压实工作责任。要认真解决改厕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强化安全生产，指导农户做好清障等前期工作，指导施工单位尽快熟悉施工环境，科学制定工作计划，帮助群众解决改厕中的具体困难和问题，确保改厕质量、安全、技术、进度、资金、服务等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二）群策群力，全面推进。坚持政府补贴与农民筹资筹劳相结合的原则，各乡镇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中蕴藏的改厕积极性，坚持专业施工与农户参与相结合，着眼省工省钱、保证工期和质量，对改厕中领取构件、挖土坑、回填土、水砌实等一些农户能干又能干好的基础性工作，要积极引导和切实依靠农户的力量完成，不要让群众成为改厕“局外人”，把好事办好。
（三）落实资金，强化保障。大连市级补贴资金将分两年拨付，当年拨付50%，次年市县抽查合格后再拨付50%。对抽查不合格的，将限期整改，如在规定时间内整改仍不合格的，将取消享受市级补贴资金的资格。各乡镇村在市级补贴资金的基础上，可通过乡镇、村补贴、互助组、社会赞助等多种方式积极筹措资金，弥补资金缺口，切实做好资金落实保障。要将农村改厕与美丽示范村建设、农村污染整治、村容村貌提升等工作结合起来，实现农村改厕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有机结合。要规范资金管理，严格按照庄河市财政局、庄河市农业农村局《关于进一步提高“厕所革命”专项资金使用绩效的通知》（庄财发〔2020〕23号）要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严禁挤占挪用，对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的违规违纪行为，要依照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四）注重宣传，强化管护。各乡镇要高度重视改厕宣传工作，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普及改厕重要意义和相关知识，切实提高农户参与改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发挥农户对改厕质量监督的积极作用。改厕农户负责自家无害化卫生厕所日常运行管护工作。有条件的乡镇统筹考虑建成厕所的运行维护和粪污资源化利用问题，建立完善配套制度，多渠道解决运维资金问题，推行专业化、市场化服务，加强技术和服务队伍建设，消除农户顾虑，确保农村厕所改好、用好、维护好，切实提高改厕的实际效果。
（五）严格验收，实施备案。乡镇政府是改厕工作责任主体，对辖区内改厕质量和“厕所革命”成效负总责。要引入监理和检测制度，严格做好改厕质量监管，将群众满意度和使用情况作为重要检验标准，确保改造一户合格一户。各乡镇要严格做好改厕验收工作，成立验收工作领导小组，可采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验收的方式，按程序完成改厕验收。要严格实行改厕项目逐级备案制度。乡镇改厕工作实施方案、改厕台账和项目要件要报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要件中包括施工单位的选定程序、项目合同、乡镇验收报告、项目决算报告等。建造材料要有厂家资质、产品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等（玻璃钢预制化粪池产品须提供卫生学评价报告）。市级改厕工作实施方案、改厕台账和项目要件要报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备案。
（六）加强指导，做好培训。相关部门和乡镇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基层、农户、销售改厕产品企业和改厕现场，加强对农村改厕工作的指导，推进改厕工作有效落实。鉴于农村改厕技术性强，市爱卫办要指导做好技术培训，培训内容要针对拟采用的户厕模式、技术规程和监督管理要点，提高培训的实效性。对承担改厕建设的施工主体，要实施全覆盖培训。
（七）加强督导，追责问责。市农业农村局要对各乡镇改厕组织架构、计划安排、推进措施、实施情况等工作进行调度督导、随机抽查，建立工作督查通报制度，对工作进展好的乡镇予以表扬，对发现问题多、改厕工作推进不力的乡镇通报批评、进行约谈，并报市政府对主要责任人实施追责问责。相关部门和各乡镇政府要加强工作督导检查，对改厕质量不合格的，要限期完成整改，合格后方能享受大连市级改厕补贴。对恶意破坏厕具导致化粪池丧失粪污无害化处理功能的，要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附件1

庄河市农村“厕所革命”2020年建设计划表

	序号
	乡镇
	户厕数
	公厕数

	
	合计
	46000
	9

	1
	兰店乡
	562
	0

	2
	徐岭镇
	1630
	0

	3
	吴炉镇
	3785
	0

	4
	黑岛镇
	3730
	0

	5
	青堆镇
	6294
	0

	6
	鞍子山乡
	4608
	0

	7
	栗子房镇
	7230
	0

	8
	大营镇
	580
	0

	9
	塔岭镇
	680
	0

	10
	太平岭乡
	650
	0

	11
	仙人洞镇
	380
	0

	12
	长岭镇
	550
	0

	13
	城山镇
	2837
	3

	14
	光明山镇
	4010
	1

	15
	大郑镇
	6500
	0

	16
	石城乡
	550
	2

	17
	王家镇
	382
	2

	18
	蓉花山镇
	1042
	0

	19
	桂云花乡
	0
	1


备注：乡镇计划数变更需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变更。
附件2

三格式化粪池厕所示意图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法院，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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